
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基金

继续暂停申购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发布了《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基金

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根据《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南方恒元

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暂停申购业务的情况提示如下：

本公司自

2011

年

2

月

25

日起暂停本基金的申购业务。本基金暂停申购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业务

正常办理。具体恢复本基金申购业务的时间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nffund.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89－8899

）咨

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600141

公告编号：临

2011-22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兴山县水电专业公司所持本

公司股票解除质押及股票质押情况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2011

年

8

月

12

日，兴山县水电专业公司（持有公司

24,461,63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9%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股权质押解除手续， 解除了

104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份质押冻结。同日，兴山县水电专业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763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8

月

11

日。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8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601099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2011-24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玺萌置业

"

）通知，依据

玺萌置业与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所签署的质押合同，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0,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13%

）予以质押。

上述质押已于

2011

年

8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玺萌置业持有本公司

188,969,1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57%

；包括上

述质押已累计质押

138,100,500

股股份，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73.08%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19%

。

备查文件：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９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９

债券简称：

０８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份

车辆通行服务收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

２４１

，

９９６

，

５０８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０．９７％

；

２０１１

年

１－７

月份车辆通

行服务收入

１

，

６４５

，

３４８

，

４６６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１．６２％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通行服务

收入（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份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７

月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７

月份

同比增长

率

（

％

）

昌九高速

６６

，

６１１

，

４０７ ６６

，

４４６

，

７１３ ０．２５ ４５６

，

１３０

，

３１８ ４４５

，

０８２

，

０６２ ２．４８

昌樟高速

（含昌傅）

６３

，

５５１

，

１２３ ６２

，

６８７

，

７２８ １．３８ ４２４

，

５７３

，

０９８ ４３０

，

５５５

，

０４０ －１．３９

昌泰高速

５９

，

７３３

，

９３１ ６６

，

３１６

，

７４０ －９．９３ ３９７

，

６９９

，

８２６ ４４３

，

４５８

，

１４１ －１０．３２

九景高速

３５

，

４６４

，

３１３ ２９

，

２８９

，

４６９ ２１．０８ ２４９

，

４３７

，

９７４ ２１２

，

４６２

，

６０２ １７．４０

彭湖高速

１

，

９６２

，

１３９ ／ ／ １４

，

３６３

，

０８１ ／ ／

温厚高速

１４

，

６７３

，

５９５ １５

，

１２２

，

６４４ －２．９７ １０２

，

７６０

，

６３９ １０４

，

０３６

，

５８７ －１．２３

银三角

互通立交

／ ４

，

４９４

，

９７５ ／ ３８３

，

５３０ ３６

，

７６３

，

１９５ ／

合计

２４１

，

９９６

，

５０８ ２４４

，

３５８

，

２６９ －０．９７ １

，

６４５

，

３４８

，

４６６ １

，

６７２

，

３５７

，

６２７ －１．６２

注：

１

、彭湖高速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通车运营；

２

、银三角互通立交收费站已于

２０１１

年元月底正式撤销，停止收费。

上述营运数据系根据江西省交通厅联网结算中心拆分数据编制而成，且未经审计。上述数据与定期报告

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该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须谨慎引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002169

证券简称：智光电气 公告编号：

2011042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智光节能签订合同

能源管理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1.

签署时间：

2011

年

8

月

12

日

2.

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3.

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节能效益分享期限九年期满止。

4.

合同签订地点：嘉峪关市。

5.

合同类型：合同能源管理合同是指由节能服务商向客户提供节能改造服务，客户将节能改造后节

省下来的能源费用与节能服务商分享， 节能服务商通过分享节能效益的方式收回节能改造投资并获得合

理利润的一种合同模式。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基本情况

合同甲方：嘉峪关市宏晟电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宏晟电热

"

）

注册地址：嘉峪关市机场路西侧

注册资本：

2,286,750,008

元

法定代表人：杨桂忠

经营范围：火电，蒸气，采暖供水。

合同甲方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合同乙方：广州智光节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智光节能

"

）

注册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

121

号

502

房

注册资本：

31,25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芮冬阳

经营范围：节能环保设备、计算机软硬件、输变电配套设备、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光机电一体化设备

的开发、销售；电气自动化工程、电气节能工程的承接并提供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实业投资；电气设备租赁。

（涉及行政许可项目除外）

智光节能为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宏晟电热于

2010

签订了合同标的预计为

8,000,000

元的《高压变频器

销售合同》，该合同目前尚在履行中。智光节能与宏晟电热于

2011

年

1

月

23

日签订了合同标的预计为

5,100,

000

元的新型节能光源与灯具更换的《合同能源管理合同》，该合同目前尚在履行中。除此外与宏晟电热没

有其他业务往来。

3.

履约能力分析：宏晟电热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充足的现金流量，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标的：由智光节能作为节能服务提供商对宏晟电热

2×300MW

发电机组（

3

号、

4

号机组）进行汽

轮机通流降耗改造，宏晟电热将节能改造后节省的能源费用与智光节能分享，智光节能通过分享节能效益

的方式收回节能改造投资，通过该项目实施，达到有效增大宏晟电热机组发电容量，降低能耗，节约成本，

改善环境的目的。

2.

交易价格具体如下：

节能效益分享年限：

9

年；

节能效益分享比例：智光节能

80%

，宏晟电热

20%

；

预计年节能效益：

1,800

万元以上；

智光节能预计可分享的节能效益合计：

12,960

万元以上（九年合计）

预计项目实施年限：从合同签订之日起智光节能开始进行改造的前期设计、设备采购等工作（约

300

天），项目改造现场施工计划于

2013

机组大修期间实施。

3.

结算方式：节能款按月支付，客户按规定的时间、金额向智光节能支付节能效益分享款。

4.

违约责任

（

1

）客户违约：延迟付款应当每日按照一定比例支付滞纳金。

（

2

）智光节能违约：未按规定时间和要求完成项目建设则应当每日按照一定比例支付赔偿金。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协议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协议的履行，将在协议规定的期间内对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有一定的提升。

2.

协议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的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是否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及依赖程

度、相关解决措施等。

上述两个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公司主要业务不因履行协议而对协议的客户方形成

依赖。

五、合同风险提示

本合同为节能服务合同，存在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前期公司投入资金、实际节能效益与预期计算结果

有差异等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５

、

２０００４５

证券简称：深纺织

Ａ

、深纺织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９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为

３７

，

６３４

，

４０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１８％

；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８８２

号文核准，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９１

，

３９７

，

８４９

股，每股发行价格

９．３０

元人民币，新增

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及发行对象的承诺，向深圳市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深超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发行的

５３

，

７６３

，

４４０

股股票的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起可以上市流通；向其他

５

名认购对象发行的

３７

，

６３４

，

４０９

股股票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起可以

上市流通。

本次实际可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为

３７

，

６３４

，

４０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１８％

。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本次解除

限售的数量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占无

限售条件股

份的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总股本

的比例

１

浙江硅谷天堂鲲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

，

２４５

，

１６１ １４

，

２４５

，

１６１ ５．８１％ ４．２３％

２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２１５

，

０５３ １０

，

２１５

，

０５３ ４．１７％ ３．０４％

３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

产品

８

，

６０２

，

１５０ ８

，

６０２

，

１５０ ３．５１％ ２．５６％

４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４２１

，

４９５ ２

，

４２１

，

４９５ ０．９９％ ０．７２％

５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险分红

２

，

１５０

，

５５０ ２

，

１５０

，

５５０ ０．８８％ ０．６４％

合 计

３７

，

６３４

，

４０９ ３７

，

６３４

，

４０９ １５．３６％ １１．１８％

三、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解除限售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１

，

４７２

，

８８７ ２７．１８％ －３７

，

６３４

，

４０９ ５３

，

８３８

，

４７８ １６．０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６

，

１８４

，

９３５ １６．７０％ －２

，

４２１

，

４９５ ５３

，

７６３

，

４４０ １５．９８％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５

，

２１２

，

９１４ １０．４６％ －３５

，

２１２

，

９１４ ０ ０．０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３５

，

２１２

，

９１４ １０．４６％ －３５

，

２１２

，

９１４ ０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７５

，

０３８ ０．０２％ ０ ７５

，

０３８ ０．０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５

，

０４８

，

９６２ ７２．８２％ ＋３７

，

６３４

，

４０９ ２８２

，

６８３

，

３７１ ８４．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５

，

６２４

，

０００ ５８．１３％ ＋３７

，

６３４

，

４０９ ２３３

，

２５８

，

４０９ ６９．３１％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４９

，

４２４

，

９６２ １４．６９％ ０ ４９

，

４２４

，

９６２ １４．６９％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３３６

，

５２１

，

８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３３６

，

５２１

，

８４９ １００．００％

四、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本次发行中的法定承诺，即：在限售期内没有减持通过本次

发行取得的限售股份，除该等法定承诺外，上述股东在本次发行中没有其它承诺事项。上述股东不存在占用

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情况，本公司也不存在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５

股票简称：武汉中商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１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中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在公司总

部

４７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８

名，亲自出席董事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董事有

８

名。公司

５

名监事成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郝健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逐项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有

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再延期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武

汉团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评估报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已过有效期、审计报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已过

有效期，相关交易标的的定价基础已发生变化，股东大会相关决议有效期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到期，公司决

定不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决议延期；同时特提请股东大会全权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决议到期后的撤回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议案，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审议《关于〈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预案〉的议案》、七届七次董事会审议《关于〈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时，郝健、熊佑良、刘自力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因此，本项议案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郝健、熊佑良、刘自力为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实际参加表决的票数为

５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在武汉市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再延期的议案》。（详见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５

股票简称：武汉中商 编号： 临

２０１１

—

０３２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由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做出决定，会

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时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中商广场

４７

楼会议室（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９

号）

４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５

、出席对象：

（

１

）凡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股东可以亲自出席，也可以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审议事项合法、完备。具体如下：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再延期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审议事项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星期六）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委托出席者持委托授权书及本

人身份证、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法人股股东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

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亲自签

署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９

号中商广场

４６

楼公司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７８５

；投票简称：中商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具体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

价

１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再延期的议案

１．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如下表所示：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

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

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

构申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易国华、刘蓉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７３６２５０７

传 真：

０２７－８７３０７７２３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７１

２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六、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事项的投票指示：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投票意见

赞同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再延期的议案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

临时董事会议的事前认可函

我们作为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被公司告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再延期。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上述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审议，现发表事

前认可意见如下：

我们已经收到公司有关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再延期的议案的文本，对

此议案所涉及的事项向公司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询问和了解，我们同意将有关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

行审议。

独立董事：赵曼、李光、唐建新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

临时董事会议的独立意见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召开，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再延期的议案》及《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独立董事制度》、《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武汉中商的独立董事，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前五日收到了该事项的相

关材料，并在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就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发表独立董事专项意见如下：

１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评估报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已过有效期、审计报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已

过有效期，相关交易标的的定价基础已发生变化，股东大会相关决议有效期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７

日到期，公司

决定不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决议延期。对此，我们一致认为客观属实，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再延期。

２

、公司出于对广大投资者负责，此前在相关公告中，对此次资产重组的风险进行了充分的揭示和披露。

３

、本次董事会程序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在武汉市中商广场写字楼

４７

楼会议室

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再延期的议案》和《关于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并形成会议决议。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应到

８

名，实到

８

名，本次董事会召开符合法律程序。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再延期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郝健、

熊佑良、刘自力为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实际参加表决的票数为

５

票。其余

５

位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董事对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的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因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再延期的议案》 尚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赵曼、李光、唐建新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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